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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分） 某商店开展促销活动，部分商品打折销售，并在

醒目处贴出“打折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告示。试

运用民法原理并结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该告示加以评析

。 答案如下： （1）该商店告示反映了民法的格式条款制度

。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

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2）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虽然具有简化缔约程序、节约交易成本的好处，但内容常常

显失公平。合同作为双方法律行为，要求反映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并体现公平原则。商店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往

往规定免责条款损害对方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3）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守公平

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

意限制或免除其责任的条款。 （4）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提

供格式条款具有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情形的，该条款无效。商店的告示实

质是完全免除自己的责任，因此，该格式条款应当是无效的

。 2003年民法试题 辨析题（10分） 考题：“所有权是完全物

权----非定限物权，意味着所有权人可以任意地对标的物行使

其支配权。”试用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所说法加以辨析。 [

答案]（1）该说法不完全正确。（2）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

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体现了权利人对

标的物进行全面的支配，具有整体性、弹力性、排他性以及



永久存续性，是完全物权。（3）所有权不是定限物权。定限

物权是权利人对标的物的支配被限定于某一特定方面或某一

特定期间的物权，它是所有权之外的各种物权形态。（4）所

有权作为完全物权-非定限物权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

权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利。根据民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相邻关系等

方面的需要，对所有权的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如行使所有

权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004年的民法辨析题是： 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白纸黑

字，不容抵赖”。请运用合同法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 答

案：（1）“白纸黑字，不容抵赖”的民间说法反映了合同的

形式、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的履行原则等制度。原则上是正

确的，但有例外情况。（2）合同形式是当事人之间关于设立

或变动民事法律关系协议的外在表现形式。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合同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和其他形式。“白纸黑

字”反映了当事人签字的合同为书面形式。（3）合同的效力

是指合同形式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即依法成立

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

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

同受法律保护。“不容抵赖”反映的是“白纸黑字”的内容

所具有的法律效力，（4）“白纸黑字，不容抵赖”结合在一

起，要求当事人应当遵守诺言，遵循诚信原则，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否认合同所确认的权利义

务关系的存在。（5）虽然白纸黑字记载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但发生诉讼时效超过或者存在抗辩权的情况，也容许债务



人也“抵赖”。2005年的民法辨析题：“一人做事一人当” 

答案（据说）：该说法不完全正确。(1分)根据过错责任原则

，每一个人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所谓

“自己选择，自己责任”。通常情况下，对他人的行为不承

担法律责任。(2分)从另一方面讲，法律只使行为人本人承担

责任，不株连他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正确的。(1分)不过，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他人的

行为也应负责。(3分)如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国家机关

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雇佣人对受雇人因业务行为

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行为等(1分，考生任意举一例即可给分)。分析： 1、民法“

辨析题”的题型是从2002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05年，据此

推测06年“辨析题”也会成为考试题型之一出现。 2、此题型

的特点是： （1）、与生活紧密相连，同时又能从民法中找

到相关的理论依据。而且出题的趋势更偏向于辨析“说法”

的合理性。 （2）、考题内容中给出的事实，如果从普通人

的心理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

来分析，却又是不合理的。比如02年的格式条款，我想绝大

多数的普通人在看到此条款的时候会认为商场的格式条款是

合理的，不会提出任何异议。但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却又是

不合理的。我想这就是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在思考问题时

会出现的区别的一种体现吧。 （3）、生活中相类似的说法

还有：“父债子还”等等3、答题技巧： （1）、应注意语言

格式的规范性，这是取得高分的环节之一； （2）、答题的

重点在于结合题目从民法法理上去阐述，分析。4、答题格式

： （1）、做出判断（一般都是不完全正确，绝对正确或者



绝对错误的比较少）【分值大概只占1－2分】 （2）、该辨析

题反映的民法原理 （3）、正确之处（或者时通常情况下） 

（4）、错误之处（或者例外的情况） （5）、总结（由此可

见⋯⋯，大致就是重复一下第一句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